江阴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澄征地收字〔2026〕8号
盐城经泰州无锡常州至宜兴铁路江阴站至惠山站段项目用地业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于2025年12月14日批复（自然资函〔2025〕854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于2026年1月28日转发部批复（苏自然资函〔2026〕85号），用地面积10.03公顷，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9.9468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盐城经泰州无锡常州至宜兴铁路江阴站至惠山站段

二、土地征收的面积、位置、用途
	被征收土地
所有权人
	征收土地面积（公顷）

	
	总面积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面积
	其中耕地
	
	

	江阴市南闸街道农民集体
	0.2080
	0.0649
	0.0046
	0.0750
	0.0681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农民集体
	1.9988
	1.4822
	1.1937
	0.5158
	0.0008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农民集体、第二、三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共有
	0.0947
	0.0947
	0.0113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农民集体、第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共有
	0.0575
	0.0575
	0.0508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第七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1140
	0.1140
	0.0445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第三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876
	0.0876
	0.0868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第九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5089
	0.5088
	0.1862
	0.0001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第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2897
	0.2350
	0.2246
	0.0547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第八、九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共有
	0.0438
	0.0438
	0.0372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第八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2471
	0.2471
	0.1499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第六、七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共有
	0.1177
	0.1175
	0.1175
	0.0002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曙光村第六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1440
	0.1440
	0.1213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涂镇村农民集体
	0.0925
	0.0187
	0.0187
	0.0726
	0.0012

	江阴市南闸街道涂镇村第二十七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2216
	0.2216
	0.2106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涂镇村第二十九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2037
	0.1992
	0.0111
	0.0000
	0.0045

	江阴市南闸街道涂镇村第十五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3719
	0.3113
	0.2845
	0.0000
	0.0606

	江阴市南闸街道涂镇村第十六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9776
	0.9142
	0.8373
	0.0000
	0.0634

	江阴市南闸街道花果村农民集体
	0.1014
	0.0634
	0.0634
	0.0000
	0.0380

	江阴市南闸街道花果村第二十一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4409
	0.4264
	0.3559
	0.0000
	0.0145

	江阴市南闸街道花果村第二十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1521
	0.1521
	0.1406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谢南村农民集体
	2.5407
	1.8729
	0.9665
	0.5867
	0.0811

	江阴市南闸街道谢南村第九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8685
	0.8685
	0.7660
	0.0000
	0.0000

	江阴市南闸街道谢南村第十七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641
	0.0641
	0.0578
	0.0000
	0.0000

	合计
	9.9468
	8.3095
	5.9408
	1.3051
	0.3322


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用途为铁路用地
三、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按《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阴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澄政规发〔2023〕7号）的规定执行。
（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按《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澄政发〔2012〕38号）、《市政府关于修改〈江阴市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补偿安置办法〉的决定》（澄政规发〔2024〕7号）文件及属地镇街的有关规定执行。

另外，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的，遵照《市政府关于修改〈江阴市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补偿安置办法〉的决定》（澄政规发〔2024〕7号）以及南闸街道的规定执行，相关事项见《关于〈盐城经泰州无锡常州至宜兴铁路江阴站至惠山站段建设项目征收南闸街道范围内集体土地涉及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公告》（澄政发〔2025〕15号）。
四、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锡政规〔2023〕4 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江阴市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本次土地征收以2025年12月14日为基准日，确定社会保障费用筹资标准和保障对象年龄段。
五、相关事项
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及其它证明资料，到江阴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城东管理所南闸管理服务科（地址：江阴市云亭街道云南路58号；电话：86181492）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缴回土地证书。请相互转告。逾期不办理的，将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注销土地证书。
公告时间为2026年1月31日至2026年3月2日。
特此公告
江 阴 市 人 民 政 府
                                                              2026年1月30日
